
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停課與 

課業學習及成績評量實施計畫 
                             

109 年 3 月 16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一、依據： 

（一）臺中市 109 年 2 月 24 日中市教中字第 109015725 號函:臺中市國民中

小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學生居家學習不中斷課業輔

導措施。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2月20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90019261

號函:「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標準」。 

（三）教育部 109 年 2月 15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90013527 號函: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國民中小學及教保服務機構停課與課業學習及成績評

量實施原則。 

（四）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1月31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90010768

號函 

二、目的： 

    妥善規畫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停課、

補課、居家學習及學生學習評量作業流程，以期協助停課學生或班級順利

銜接課程，維持學習進度，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三、實施方式： 

(一)停課： 

1.1班有1位師生被中央流行疫情指揮中心列為確定病例，該班停課。 

2.學校有 2 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行疫情指揮中心列為確定病例，全校停

課。 

3.鄉鎮市區有 3 分之 1 學校全校停課，該鄉鎮市區停課。 

4.前述 1 至 3 之停課情形，仍應視實際疫調情形依中央流行疫情指揮中

心公布之指示做適當之調整。 

5.當學校教職員工生或工作人員為確定病例時，暫停各項大型活動，如

班際活動、社團活動、運動會等，並取消以跑班方式授課。 

6.學校停課決定，應立即通報教育主管機關及教育部校園安全中心。 



7.停課期間，班級導師應督促停課學生在家居家學習，定時與學生聯絡

轉知課程進度、作業及班級活動狀況，了解學生是否有其他需求或課

業問題，聯繫關心學生在家期間身心健康，追蹤學生情況並登錄於校

務系統之線上「 學生訪談紀錄」。 

8.停課期間，輔導室應主動提供學生心理支持，並依居家隔離學生個案

需要，進行所需之學生輔導、諮詢、轉介或提供其他適當之專業服務。 

9.學生可透過本校網頁參考學習進度及作業情形，也可利用教育雲、教

育部因材網、CoolEnglish 英語線上學習平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愛學

網、均一教育平臺、PaGamO 遊戲學習、LearnMode 學習吧、臺北市酷

課雲、高雄市達學堂，或至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之線上學習網站，

進行居家線上學習。 

10. 教師可依學生學習需求，配合停課期間課程進度，藉由視訊設備、

線上學習平臺或其他措施規劃課程教學，鼓勵學生進行自主學習活

動，並就下列三項措施擇一採行，或同時採取一項以上。 

(1) 以直播、 錄影或其他通訊軟體方式進行即時或非即時課程， 所需

相關設備由學校現有設備優先支援。 

(2) 搭配數位學習線上平臺(如教育部因材網)進行課程規劃，指派課程任

務及學習評量提供學生在家自行學習及學習成效檢核。 學校如有因

材網相關使用或技術支援問題，由教育局與本市「科技輔助自主學習

教練學校」協助該校進行數位學習線上平臺操作。 

(3) 以校內現有教科書、紙本學習資源或其他學習扶助措施，輔助學生

進行相關學習活動。 

(二)復課：學生結束隔離返校就學後，學校與相關課程教師應持續追蹤並 

     關心學生學習及身心健康情形，並將相關借用設備歸還原出借單位。 

(三)補課： 

1.完全補課：居家學習無法取代學校教學，停課班級均應擇定時間到校

補課。各學習領域對學生學習發展同等重要，無主科或副科之區別，

均應到校補課。惟團體活動時間（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及週會或講

座等）因涉及校外講師或時間週期性等不可抗之因素，故不實施補

課。 

2.課餘或假日時間補課：班級停課時，以班級為單位，得利用假日(包



括例假日、寒暑假等)，或正常上課日之課餘時間補課。 

3.得彈性調整上課日期：全校停課時，得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同意，

彈性調整上課日期，分散於每週末或集中於寒暑假補足。 

4.利用假日補課時，學校應安排行政人員留守，協助處理相關問題。 

(四)學生請假： 

1.班級停課後，考量該班學生應另行到校補課，無需核予假別，且不列

入出缺席紀錄。 

2.學生個人發燒疑似感染或確認感染者，核予病假，以利其就醫，且不

列入出缺席紀錄。 

3.為避免學生因爭取全勤獎而隱匿病情到校上課，該等獎勵不採計前款

病假，並加強向學生宣導「生病應在家休養，以避免傳染他人」之

正確防疫觀念。 

(五)補考： 

1.平時評量：由各任課教師秉專業自主精神彈性處理，給予適當評量。 

2.定期評量：班級性停課期間之定期評量，於返校復課後，另商請該領

域（科）教師命題，擇期補考，並以實際成績登錄。 

四、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